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2024年 4月 26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 2023年 4月 16日以专人送达、通讯、邮件等形式送达。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名，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名。经全体独立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独立董事鲍在

山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经各位独立董事审议，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定的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根据当前公

司实际情况拟定预案，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审批程序合规有效。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具体实施安排，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和项目进度，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薪酬方案符合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的薪酬水平以

及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全体独

立董事薪酬，基于谨慎性原则，全体独立董事回避表决。直接提交公司2023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薪酬方案符合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的薪酬水平以

及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有利于降低

汇率波动的风险，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同时

公司已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休闲运动及康养器材生产

基地项目”“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本

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事项，与

关联方关联交易事项均为日常经营所需，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

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该等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表决。关联独立董事罗杰

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4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

事项的议案》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增加2024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

保事项，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4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投资

品种及期限的议案》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调整2024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的投资品种及期限，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延长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期

限的议案》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授权期限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王亚平、罗杰、鲍在山 

2024年4月26日 


